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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关于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瓦基利亞王国

友好条 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五次會議通过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議决定批准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基利亞王国友好条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瓦基利亞王国

友好 条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也門穆塔基利亞王国国王伊馬姆 · 艾哈迈德 · 伊

本 ・ 叶海亞 · 哈米德丁 · 納塞尔 · 里迪尼拉陛下 ,

为了永久保持友誼, 为了密切合作关系, 以利于兩国人民;

由于确信按照 現在联合国宪章和万隆会議決議中的原則發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也

門穆塔基利亞王國之間的友好 合作关系, 将有助于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

並且确信, 具有不同信仰, 意識形态或者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决定締結本条约, 並且各自特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澤东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長周恩来;

也門穆塔利亞王国国王伊馬姆 · 艾哈迈德 · 伊本 · 叶海亞 · 哈米德丁 。 納 賽

尔 · 里迪尼拉陛下特派也門穆塔利亞王国王太子、 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国防大臣塞

弗 · 伊斯蘭 · 穆罕默德 · 巴德尔殿下。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關了全权証書, 認为妥善后, 議定下列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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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粉刺双方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基利亞王國之間現已存在的牢

不可破的和平和永久, 其誠的友誼。

第二 条 締約双方决定, 在它們的交往中將遵守以下各項原則 , 即 : 互相尊重主权

和領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

締約双方將採取和不协商办法解决双方之間可能發生的任何問題。

第三 条 締約双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基利亞王国之間建立外交关系

的决定。

締約权方將在最近时期内按照兩邊同意的日期和办法互派外交代表。

第四 条约双方为了兩国的利益, 同意將根据双方締結的有关协定建立和發展兩

国間的經清关系以及科学、 技术和文化合作。

第五 条 本系到产有效思为 ' 年, 在十年期滿前六个月如果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不以

毒面还知另一方終止本系約的願望, 本条約將繼續有效十年, 並 依此 法 顺

忘, 直到双方中的一方在有效的十年期滿前六个月以書面通知另一方拥滞后

終止本条约的〔望为止。

第六 条 不荣的 經批准, 並且从在也門塔茲互換批准書之 日 起开始生效。

.
本条約于公元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 回历--三七七年六月二十日在北京签訂, 共

兩分, 每分都用中文和阿拉伯 成。 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在解釋上有分歧的时

侯, 以阿拉伯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权代表 权

周 恩 来

(签字)

也門 穆塔 龙 基利亞 王国

全 代 表

塞弗 · 伊斯蘭 · 穆罕默德 · 巴德尔

(签字)

这个条約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于---九五八年三月 二十日 批准 , 也門穆塔基利

亞王国国王于一九五八年五月 一日 批准。 条約 自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五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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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条委員会美于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瓦基利亞王国

商务条約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 通过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九十五次会議决定批准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瓦基利亞王国商务条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瓦基利亞王国

商务 条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澤东和也門穆塔基利亞王国国王伊馬姆 · 艾哈迈德 · 伊

本 ・ 叶海亞 · 哈米德丁 · 纳赛尔 · 里迪尼拉陛下,

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利亞王国友好条約第四条的规定, 在平等互

利的基础 上發展兩國間的经济关系 ,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决定 結本条约, 並且各自特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澤东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長周恩来;

山門秘塔利亞王国国王伊馬姆 ·艾哈迈德 · 伊本 · 叶海亞 · 哈米德 丁 · 納賽

尔 · 里迪尼拉陛下特派也門穆塔基利亞王国王太子、 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国防大臣塞

弗 · 伊斯蘭 · 穆罕默德 · 巴德尔殿下

第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 了全权証書, 認为妥善后 , 議定下列各条

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也門 塔利亞土国保證採取可能的措施發展兩国間

的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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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条 从一方向另一方 土进口 的商品, 双方政府各給予对方以最惠国待遇; 在

有关关税和其他进出口 方面, 进出口的费用和手續方面, 国内任何赋税方

面 和取得进出口許可証的手箱方面, 都給予最惠国待遇。

第三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也門穆塔无基利亞王国 的贸易在甲、 乙 兩附表的基础

上进行。

附表甲內列有从也門穆塔瓦基利亞王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商品; 附

表乙內列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也門 塔利亞王国出口的商品。

此外, 双方也可以根据將来协議的商品貨單进行贸易。

第四 条 第三条的规定並不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然人和法人同也門穆塔基利

亞王国的自然人和法人依照当地有关的进出口 法令規章就本条 第三条內沒

有包括的商品进行交易。

第五 条 依照双方中任何一方的現行法令或宗教 規被禁止买卖的商品不得作为交

易的对象。

第六 条 締約一方的船只和該船只所载的貨物在締約另一方的港口 內在一切方面享

受最惠国待遇。

第七 条 福钓一方的自然人和法人在另一方的領土內应該严格遵守当地現行的法令

規章, 尊重宗教、 風俗習慣, 並且不干涉所在国的内政。

第八 条 本条 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不适用于:

(甲 , 締約方为了便利进行贸易已經給予或者将来可能給予某一鄰国的

权利和特权;

(乙) 也門穆塔基利亞王国政府已經給予或者将来可能給予某一阿拉伯

国家的权利和特权。

第九条 双方各自努力使己方的出口额和从对方的进口额达到平衡。

第十 条 双方根据本条约进行交易的商品以英鎊或者双方同意的任何其他 貨幣 付

款

第十一条 本条约的有效期为五年。 在五年期滿前六个月 , 如果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不

以書面通知另一方終止本条约的願望, 本条約將繼續有效五年, 並依此法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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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直到双方中的 一方在有效的五年期滿前六个月 以書面通知另一方期滿后

終止本条約的願望为止。

第十二条 本条約須經批准 , 並且从在也門塔茲互換批准書之 日 起开始生效。

本条约于公元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 日 , 回历一三七七年六月二十 日在北京签訂, 共

兩分, 每分都用中交 和阿拉伯文写成, 雨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在解釋上有分歧的时

候, 以阿拉伯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 权 代

周 恩

国
表
来

权

也門 穆塔基利亞 王

全 代 發

(签字)

塞弗 · 伊斯蘭 · 穆罕默德

(签字)

巴德尔

附表

也門穆塔瓦基利亞王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貨單

一、 生咖啡

二、 棉花

三、 棉籽油

四、 汕籽

五、 生皮

六、 烟草

七、 核桃

八、 杏仁

九 、 扁豆

十、 葡萄干

十一、 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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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佐料

十三、 咸魚

十四 、 骨 、 角

十五、 矿物

十六、 工業用鹽

十七、 銀制品

附表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也門穆塔瓦基利亞王国出口貨單

鋼材: 鋼板, 元鋼 、 扁鋼、 角鋼。

二、 机械 : 柴油机、 汽油机、 电焊机、 电动机、 各种压力机、 各种工作母机、 紡機

机、 針織机 、 缝机、 印刷机、 榨油机、 造纸机、 碾米机 、 水泵 、建筑机械、各种工具。

三、 車輛: 公共汽車、 重汽車、 三輪卡車、 汽車輪胎。

四 、 建筑材料: 水泥、 建筑用鋼筋 、 鉄釘、 鉄絲、 玻璃、 磁磚 、膠合板 、衛生器材。

五、 电 器材: 电话机、 自动电话交换台、 收音机、 扩音机。

六、 仪器: 各种教学仪器、 化学 仪器、 显微鏡, 电影放映机。

七、 化工原料: 纯碱、 燒碱、 硫化碱、 666杀虫粉、 滴滴涕、 漂白粉、 染料、 油漆。

八、 日用百貨: 紙張 、 膠鞋、 热水瓶、 自行車、 文化用品 、 搪瓷器具 、 烟 、 家庭

用电器、 其他日用百貨。

九 、 新毅品 : 蝦、 呢 、 棉布 、 針織品。

十、 农、 畜产品: 冻牛羊肉 、 蛋品 、 各种罐头、 地毯、 茶叶 、 烟叶 、 桂皮 、 薄荷

油、 麦器、 手工艺品等。

这个条约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 日 批准, 也門穆塔瓦基利

王国国王于一九五八年五月 一日 批准。 条約 自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五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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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瓦

基利亞王国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协定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三月 十九 日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九十五次会議通过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九十五次会議决定批准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无基利亞王国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瓦基利亞王国

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然 也門 塔瓦基利亞王国国王伊馬姆 · 艾哈迈德 · 伊

本 ・ 叶海亞 · 哈米德丁 · 納赛尔 · 里迪尼拉陛下,

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基利亞王国友好条的第四条的规定, 密切兩国

間的科学、 技术和文化合作关系,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决定 若本协定, 並且各自特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澤东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長周恩来;

也門穆塔利亞王国国王伊馬姆 · 艾哈迈德 · 伊本 · 叶海亞 · 哈米德丁 · 納賽

尔 · 里迪尼拉陛下特派也門 塔瓦基利亞王国 王太子、 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国防大臣器

弗 · 伊斯蘭 · 穆罕默德 · 巴德尔殿下。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 了全权証書, 認为妥善后, 議定下列各条:

第一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可能范國內提供也門後塔瓦蒂利亞王国政府要求 产

科学技术方面的各种援助, 不附帶任何条件。

这种援助的性質和程度由双方簽訂專門協定分別予以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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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条 第一条中所提的发动包括的內容有以下各項:

一、 派遣技术專家、 技术人員和熟練工人, 以提供技术援助;

二、 在本协定附表所列項目的范圍內, 供应机器、 成套的輕工業設备和修

建公路;

三、 在中国的高等学校、 技术学校和企業中培养技术人員和熟练工人。

第三 条 也門穆塔基利亞王国政府負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去的技术專家、 技

木人員和熟練工人的工資。也門政府負担派来中国学習的技术人員 ,熟練工人

的一切生活费用。 上述工資和費用由双方签簽訂專門协定分别予以具体規定。

第四 条 中国政府同意給予也門政府無利息的信用貸款七千万瑞士法郎, 用来支付

中国政府在本协定附件范圍內提供給也門政府的各項貨物的价款。

从信用貸款項下使用的款項, 將作为也門政府欠中国政府的債务並且將分

十年平均偿还。 每一套工厂设备的价款將在該工厂开工以后第一个月度进行

第一次偿还, 修建公路所用款項的偿还將在専門协定中另行規定。

上述债务, 也門政府可以用瑞士法郎或英鎊或以中国同意进口的也門出口

貸偿还。 貨物的价款以这两种貨幣中的一种来計算。

第五 条 也門政府保証給予中国技术專家、 技术人員和熟練工人以人身和财产方面

的保护, 在可能范圍內保証他們在也門領土上获得适当的生活条件。

根据本协定派往也門的中国技术專家、 技术人員和熟練工人应 严格遵守

当地的現行法令規章, 尊重宗教、 風俗習慣, 並且不干涉所在国的内政。

第六 条 中国技术專家、 技术人員和熟練工人所获得的資料应该尽快地直接交給也

門政府, 該項資料純屬也門政府所有, 並且也門政府可以自由地在任何方面

使用。

中国政府保証將中国技术專家, 技术人員和熟練工人为也門服务所获得的

資料作为秘密資料, 除非事先经过也門政府的書面同意, 不得使用, 不得供

給他国政府和中国或外国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也不得發表。

中国政府並且保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使为也門服务的中国技术專家、 技术

人員和熟練工人將上述資料作为职業秘密, 除非事先经过也門政府的書面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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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不得傳播, 不得向任何 自然人或法人泄露, 也不得發表。

第七 条 締約双方將逐步採取措施以加強兩国間的文化合作, 这些措施 將另行議

定。

締約双方各在本国大学或其他学校学年开始的时候, 给予对方国家在本国

学習的留学生 奖学金, 奖学金的数目和享用奬学金的学生人数由兩國政府

在大学或其他学校学年开始前六个月 商訂。

締約双方將根据有关的專門协定交換印刷品 、 历史文献副本、 文化艺术遗

迹的复制品。

第八 条 本协定有效期为十年。 双方同意, 本协定的終止不影响按照本协定为执行

技术 和科学援助而簽訂的各个專門协定的完成。

第九条 本协定須經批准, 並且从在也門塔茲互換批准書之 日 起开始生效。

本协定于公元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 日 、 回历一三七七年六月二十日在北京签訂, 共

兩分, 每分都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成。 雨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在解釋上有分歧的 时

侯, 以阿拉伯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 权 代 表 权

周 恩 来

(签字)

也門 穆塔基利亞 王国

全 代 表

塞弗 · 伊斯蘭 · 穆罕默德 · 巴德尔

(签字)

附表

一、 修建公路 (長約五百公里)

二、 建設卷烟工厂

三、 建設玻璃工厂

四、 建設皮革制造工厂

五、 建設鉬具工厂

六、 建設制糖厂

七、 越設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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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建設魚罐头工厂

九 , 小型手工業工厂

这个协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 批准, 也凹穆塔瓦基利

亞王国国王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 准。 条約自 一九五八年五月 十五日起生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委員变动情况

賴若愚委員 (河南省选出的代表) 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逝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变动情况

湖南省选出的红定一代表于 一九五八年五月 三 日 逝世。

天津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議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撤銷右派分子畢

嗚炒、 譚志洁的全国人民代表 代表資格。

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養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 日撤銷周有才和右派

今子锡子恆、 孙殿 、 郑立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資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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